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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射性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

（核工业部 1987 年 11 月 20 日发布）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放射性矿山企业的矿产资源的开发、利

用和保护工作的监督管理，在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

和《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时，结合放射性矿产开采特点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领取采矿许可证的开采放射性矿产的

矿山企业。 

第三条 为了加强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、利用和保护的监督

管理工作，核工业部放射性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对执行本办法负

有下列职责： 

一、制定有关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监督管理规

章； 

二、监督、检查放射性矿产资源管理法规的执行情况； 

三、负责大、中型放射性矿山企业的非正常储量注销的审批

工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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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建立放射性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考核指标体系及定

期报表制度； 

五、组织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工作的调查研究，

总结交流经验； 

六、根据需要向重点放射性矿山企业派出矿产督查员，向放

射性矿山企业集中的地区派出巡回矿产督查员。所派督查员应执

行全国矿产督察员管理办法有关规定。 

第四条 核工业部在省、自治区的矿治局（公司）对执行本

办法的职责是： 

一、对本地区矿山企业的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工

作进行监督管理和指导； 

二、根据国务院、核工业部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地区放射性

矿山企业的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工作的规章、规定，

并报核工业部放射性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备案； 

三、负责所属矿山企业的矿产储量管理，严格执行矿产储量

核减的审批规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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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总结交流所属矿山企业的放射性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

与保护工作的经验。 

第五条 放射性矿山企业的地质测量机构是本企业矿产资源

开发利用与保护工作的监督管理机构，对本办法负有以下职责： 

一、做好生产勘探工作，提高矿产储量级别，为开采提供可

靠地质依据； 

二、对矿产资源开采的损失、贫化以及矿产资源综合开采利

用进行监督； 

三、对矿山企业的矿产储量进行管理； 

四、对违反矿产资源管理法规的行为及其责任者提出处理意

见并可越级上报。 

第六条 放射性矿山企业开发利用矿产资源，应当加强开采

管理，选择合理的采矿方法和选矿方法，推广先进工艺技术，提

高矿产资源利用水平。 

第七条 放射性矿山企业在基建施工至矿山关闭的生产过程

中，都应当加强矿山资源的保护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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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放射性矿山企业应当按国家有关法规及核工业部的

有关规章、规定，建立健全本企业开发利用和保护矿产资源的各

项制度，并加以贯彻落实。 

第九条 放射性矿山开采设计要求的回采率、采矿贫化率和

选冶回收率，应当列为考核矿山企业的重要年度计划指标。 

第十条 放射性矿山企业对具有工业价值的共生、伴生矿产

应当系统查定和评价。 

第十一条 放射性矿山企业的开采设计应当在可靠地质资料

基础上进行。中段（或阶段）开采应当有采矿设计。 

第十二条 放射性矿山企业必须按照设计进行开采，不准随

意丢掉矿体。对开采应当加强监督检查，严防不应有的开采损失。 

第十三条 放射性矿山的开拓、采准及采矿工程，必须按照

开采设计进行施工。应当建立严格的施工验收制度，防止资源丢

失。 

第十四条 放射性矿山企业在开采中必须加强对矿石损失、

贫化的管理，建立定期检查制度，分析造成非正常损失、贫化的

原因，制定措施，提高资源的回收率，降低贫化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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